
54 2014.02  437 期

在聖經中，婚姻很早就被提及，而且次數頻繁，尤其在新約中談得更深

入。婚姻的目的、夫妻的角色、性的重要、父母的問題都被再三強調；並且

在舊約律法裡，已提到婚姻失敗的問題，而在耶穌和保羅對離婚的討論中，

則說得更詳細。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

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

麼相干呢？」（林後六14-15）。神造人之始，認為一人獨居不好，所以為他

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二18-24），使他們可以享受婚姻及家庭的幸福。但要

夫妻相處得融和愉快，就必須要慎重選擇配偶，因為婚姻幸福並不只是憑著

單方面的努力可以成功的。朋友尚且不能濫交，何況一生作為伴侶的，豈能

不謹慎選擇嗎？尤其視婚姻為神聖的基督徒，除了死別之外，是絕不能離婚

的，所以更當謹慎選擇。

聖經勸勉選民應該主內聯婚，與配偶享受美好的婚姻生活及和諧的性關

係，還有找到配偶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相對的，《箴言》指出與好爭吵的

配偶住在一起的困難：「妻子的爭吵，如雨連連滴漏」（箴十九13）、「大

雨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婦人一樣，想攔阻她的，便是攔阻風。」（箴

二七15-16）。這是多麼的討厭，多麼的難堪！反之，女人誤嫁不良的丈夫，

也沒有幸福可言。「良人者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丈夫不良，做妻子的是難

免飲恨終身的。

文／王明昌  圖／嗚叮怎樣擇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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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須多多向神禱告，恭敬地懇求神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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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偶不慎必然會招致惡果，以掃因為

娶了赫人的女子為妻，致使他的父母心裡

愁煩，種下了家庭不睦的惡因（創二六34-

35）。謹慎擇偶才能帶來家庭的幸福，所以

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長大了，亞伯拉罕目睹

迦南的女子並非他兒子良好的配偶，於是打

發他忠誠可靠的老僕人回到他本族去，為他

的兒子選擇理想的伴侶。他兒子以撒終於得

到一位佳偶利百加，建立了幸福婚姻及美滿

的家庭生活（參：創二四章）。這說明了謹

慎擇偶的必要與家長對兒女擇偶的責任。

一.擇偶的態度

現代社會的青年選擇配偶，不一定要通

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最好仍是徵詢長

輩的意見較為穩妥些。在進行擇偶之時，有

以下幾點供每一位擇偶者參考：

1.婚姻並非買賣

當認識婚姻並不是一宗買賣，而是尋求

終身合一永不分離的伴侶。因此，不可帶著

勢利的眼光，看重對方的財富和地位過於他

的人格和品德。人若以婚姻為得利之路、進

身之階，結果必做對方的奴隸，絕對是無幸

福可言的。

2.婚姻並非兒戲

必須認識婚姻並非兒戲，擇偶絕非玩

耍，所以在擇偶時，萬不可抱著輕率的態度

與玩弄對方的心。倘認為對方不合適，應立

刻停止，不可含糊地交往，因為這樣做，於

人於己都是有損無益的。

3.不可緣木求魚

有些人認為非獲得十全十美的對象絕不

輕言結婚。但我們要冷靜地想想，世間哪

有十全十美的人呢？聖經告訴我們：「沒有

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所以若持此態度擇

偶，那就只能做王老五或老姑婆了。尤其是

有些人不自量力，自身面貌平凡，卻偏要得

到一個美貌絕倫的配偶；自身不學無術，卻

偏要選擇一個多才多藝的對象；自身弱不禁

風，卻偏要尋找一個體魄健壯的伴侶；自身

一貧如洗，卻要高攀一個有財有勢的異性。

即使倖而得遂自己的心願，亦絕非家庭之

福，所以擇偶者必須知己知彼。

4.交往對象要專一

一般的普通朋友不妨多交一些，但交往

的對象卻非專一不可。在交往的期間，務

須好好控制自己的感情，行動舉止必須止乎

禮，萬不可有淫亂的行為，這是每一個擇偶

的青年所必須牢牢記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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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特質──溫柔、體貼、真誠、幽默、

踏實、熱誠、正直、愛心、信心……。

(3)現實性條件──家世、家產、學歷、職

業、收入、外貌……。

(4)創造性條件──苦讀成功、白手起家、勤

勞補拙、耐苦上進、樸實節儉、氣質補

缺陋……。

三.擇偶的條件

怎樣才是理想的配偶呢？理想的標準每

個人各不同。有人把理想的標準懸得太高，

認為結婚的對象非十全十美不可；有人把理

想的標準降得太低，只抱著「年晚煎堆，人

有我有」的觀念來尋求配偶，意思是你有的

東西，我不能沒有，如果沒有，想法子也要

辦到；有的人理想標準過偏，認為對方只要

年輕貌美或財雄勢厚就行了。這樣的標準都

是不適當的。一位基督徒擇偶之時應當考慮

的，有如下數點：

1.要信仰相同

聖經告訴我們：「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

配，不要同負一軛。」這是頂重要的道理。

若擇偶者自身是基督徒，而對方卻是個佛教

徒或不信基督的人，在不同的人生觀、價值

觀及生活方式下，那是很難成為一對佳偶

的，婚姻豈有幸福可言。

二.擇偶的要則

1.條件不要多

條件愈多機會愈少。

2.條件不要高

條件愈高機率愈低。

3.條件不要怪

條件愈怪交集愈小。

4.條件不要苛

條件愈苛愈難撮成。

5.條件求必要

當分辨什麼樣的條件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與非必要條件，例如：

(1)門當戶對──共同性與合適性愈高愈容易

達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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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良好品德

夫妻之間朝夕相處，由於個性有所差

異，是免不了發生磨擦的，這時就需要有良

好的品德體諒與寬容了。在發生磨擦之時，

能設身處地的替對方著想，就能諒解別人，

同情別人，因而減少磨擦，所謂「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否則，磨擦擴大，矛盾加

深，便容易釀成家庭破裂了。

3.要身心健康

配偶雖然不一定要貌美，卻必須身心健

全。因為夫妻是終身的伴侶，不但要同甘

共苦，而且要生兒育女。若一方的身體不健

全，天天與病床為伍，怎能負起家庭的重任

呢？

4.有生活技能

尤其是男性方面肩負著養活家人的責

任，更需具備謀生技能。所謂「有情飲水

飽」，是極不現實的。人總是要生活、要消

費，若無謀生的本領，坐吃山空，在這動盪

的世界裡，縱有鄧氏銅山，也是靠不住的。

5.要情投意合

我們交朋友尚且要志同道合，何況夫妻

呢？朋友若彼此不合隨時可以割蓆，夫妻卻

不然。主耶穌曾吩咐我們，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開（太十九6）。所以男女兩方若情

意不投，萬不可結為夫妻。

×　　×　　×　　×

最後，我要與未婚青年分享一個非常重

要的擇偶祕訣，寧可忘掉上文所提供的各

項擇偶原則，也不可忽略這祕訣，那就是

──尋求神的意思。人的知識有限，思慮

有限，且很容易為情感所蒙蔽，故必須多

多向神禱告，恭敬地懇求神的指示，看神

的旨意如何。亞伯拉罕的老僕人，便是一

個很好的模範。這位忠僕奉主人的命令，

為少主人以撒擇偶。他到達目的地之後，

見到眾女子來到井邊打水，他就禱告神

說：「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啊！求

祢施恩給我主人亞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見

好機會，又願祢叫我所行的道路通達。」

及至神的旨意向他顯明之時，他就低頭向

耶和華下拜，感謝和稱頌耶和華神的大

恩。神終於使他為主人的兒子尋得佳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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